
公告日期115年3月27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5 速偵 83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邱○春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15 速偵 8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尚○銘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15 毒偵 40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陳○源 不起訴處分

勤 115 速偵 8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○傑 緩起訴處分

勤 115 速偵 8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邱○光 緩起訴處分

勤 115 速偵 8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吳○凱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5 速偵 8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勲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5 速偵 8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李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13 偵 1346 洗錢防制法等 鳳林分局 游○傑 不起訴處分

潔 113 偵 3481 詐欺等 鳳林分局 廖○華 不起訴處分

潔 114 偵緝 684 妨害兵役條例 花蓮分局 鄭○文 不起訴處分

潔 115 毒偵 130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王○安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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